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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第1季法務部矯正署南投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 

製作日期：113年3月15日 

一、委員組成 

召集人：陳學堂 

委  員：謝輝龍、曾慶崇、馬冠中、葉怡伶、丁映君 

二、本季視察業務概述 

    (一)視察計畫或本季視察重點 

依113年度視察計畫及目標，本季視察項目共計2案，於後討論。 

 (二)視察業務執行概述 

113年3月15日於南投看守所行政大樓3樓簡報室召開本年度第1季視察會議。 

三、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案由 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視察小組建議 

提案1 

戒護科自營通路推廣 

一、了解本所自營作業產品推

廣通路 

二、了解本所自營作業產品營

銷成果 

三、了解所方於自營作業推廣

上所遭遇之困境及所需協

助 

機關列席視察會議回覆說明： 

自營作業商品 

一、推廣通路：本所官網網頁、矯正機關自營商城、

LINE 群組 DM 發送(南投監理站、南投稅務局、南

投市公所等)、南投地院地檢 DM 宣傳；另有過節時

可以讓收容人購買禮盒寄回家跟家人分享。 

二、112年全年銷售金額為1,382,122元(詳如附件)。 

三、推廣的困境及所需協助： 

(一)困境：收容人多為短刑期焙烘技術難以傳承及

提升、原物料招標願意來的廠商少價格高麵包售價

難調降。 

經實際了解目前南投看守所自營作業商

品推廣通路與各項銷售成果與相關困

境，委員會做出以下建議: 

一、考量目前民眾購物型態改變，建議

除了現有推廣與販售通路外，可增

加 Instagram、facebook 通路，亦

可至 facebook 相關的地方性社團

粉絲專頁進行推廣(例如:南投大小

事粉絲頁)，已增加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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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所需協助：過年過節需要送禮時歡迎訂購雪 Q

餅、土鳳梨酥。 
二、在推廣作業方面，也建議所方可考

慮與鄰近大專院校合作，藉由學生

社團或相關科系之專業，例如: 行

銷或攝影等，協助所方能以更多元

的方式，將自營作業產品進行更有

效率的行銷。以可考慮與自媒體合

作，推廣作業商品。不僅增加民眾

對於監所的認識與了解，亦有助於

作業商品之推廣，也能降低所方人

員工作負荷。 

三、考量烘焙班現有人力與技術傳承之

困境，建議矯正署可同意所方至鄰

近監所(例如:台中女監)挑選刑期

約5年以下之收容人至南投看守所

進行技術傳承與教學，以利提高自

營作業產品之品質更有助於收容人

未來之更生計畫。 

四、由於目前所方行政人員與作業老師

人力有限，建議可指派專人兼辦網

路推廣與行銷之業務，以舒緩本所

人力有限之困境。 

提案2 

自主監外作業遴選、薪資與作

業環境 

機關列席視察會議回覆說明： 

一、本所目前(113年2月20日)出工人數2名。 

二、投保狀況：明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僱主補償契

約責任保險，死亡失能補償金、重大燙傷補償金

一、經了解，目前監外自主作業之合作

單位為皇穹陵紀念花園(生命園區)，出

工人數僅有2人，然皇穹陵園區幅員廣

大，所需人力應可增加，建議所方在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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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了解本所目前自主監外作

業現況。 

二、收容人自主監外作業，協

力單位投保狀況。 

三、截至本年度，從事監外作

業受刑人是否曾遇有急病

或重大意外傷害之情形，

及其相關標準作業流程。 

四、了解本所自主監外作業遴

選標準(除受刑人作業辦

法第14、16、27、28、

29、33條之相關規定外，

是否有其他遴選標參考標

準)。 

五、了解本所目前各項自主監

外作業薪資範圍、作業環

境以及機關訪視協力單位

之頻率。 

六、所方是否定期檢視自主監

外作業中，符合返家探親

之收容人作業情形及相關

身心狀況。 

 

3,000,000元；醫療費用補償金、加護病房費用補償

金50,000元；住院日額2,000元，保險期間為出工期

間(含交通路途期間)，在所時間非保險範圍。 

三、自主監外作業收容人自106年6月1日起出工迄今，受

傷個案1名，為108年9月卓○○因作業不慎受外傷，

急診治療1次，所內看診換藥2次，外醫回診2次。相

關標準作業流程依本所與廠商之「安全管理計畫」

辦理。 

四、自主監外作業受刑人遴選之法定要件審查依「受刑

人作業實施法」相關條文辦理。 

其他遴選參考標準，為實質審查部分，由調查分類

科、戒護科、教化科、衛生科及作業科就署頒遴選

審查表內實質審查項目逐一填列，於自主監外作業

受刑人遴選小組會議時逐一審查。另教輔小組、教

區科員及單位主管考核及建議事項亦列入參考指

標。 

五、（一）薪資範圍：契約履約日期：111年7月1日至

113年06月30日，按月計酬每人每月2萬9仟元整，高

於勞動部基本工資。作業收入依監獄行刑法第37條

規定分配。 

   作業收入扣除作業支出後稱作業賸餘， 

   分配如下： 

  1.提百分之六十充前條勞作金。 

  2.提百分之十充犯罪被害人補償費用。 

  3.提百分之十充受刑人飲食補助費用。 

  4.其餘充受刑人職業訓練、改善生活設施及照 

當的遴選條件下，能與園方協調增加出

工人力。 

 

二、經了解，所方目前已與合作單位針

對收容人監外自主作業薪資之調升議

題，進行逐步討論，後續可再追蹤相關

討論結果。 

 

三、經了解作業合作單位提供給收容人

良好作業環境與服務措施，不僅供應免

費早、中、晚餐食，有空調及沐浴設備

之休息室，亦提供其中午休憩空間，並

讓出工收容人於收工後沐浴換上乾淨衣

物後再返所，並提供交通接送，增加收

容人返所與出工安全。 

 

四、經了解，南投看守所於每日皆會以

電話了解出工收容人於合作單位之作業

情形，每月亦至少2次派人員至合作單

位實地訪視，相信透過這個機制，有助

於了解收容人作業情況，也能增加與合

作單位之溝通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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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受刑人與其家屬之補助費用。 
  5.如有賸餘，撥充法務部矯正機關作業基金 

      （以下簡稱作業基金）循環應用。 
（二）作業環境：本所自主監外作業協力廠商，自

106年6月1日起合作迄今已6年餘，該公司對受刑人

善盡優良廠商責任，提供良好作業場域及員工福

利，供應免費早、中、晚餐食，有空調及沐浴設備

之休息室，使受刑人中午有休憩空間，於收工沐浴

換上乾淨衣服後返所。 

（三）訪視頻率：依本所與廠商之「安全管理計

畫」第12條安全管理督導訪視計畫之第五項：受刑

人作業期間，指定人員於每個上班日，以電話或其

他通訊方式，向作業協力單位調查受刑人在外行狀

及作業情形，並做成紀錄。 
第六項：受刑人作業期間，本所不定期派員至作業

處所訪視受刑人在外行狀及作業情形，每月至少2

次，並作成紀錄。 

六、依受刑人作業實施辦法第36條，自主監外作業受刑

人，符合下列各款條件者，得向監獄申請核准於適

當期日返家探視： 

1.於監外作業屆滿三個月。 

2.申請前三個月作業成績均達法定最高分數額百分

之八十以上。 

3.申請前三個月無妨害監獄秩序或安全之行為而受

懲罰。 

本所辦理自主監外作業受刑人返家探視累計至1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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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共計45人次。 

 
四、附件： 
    附件一：113年第1季外部視察小組會議紀錄 
    附件二：112年自營作業銷售數量金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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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矯正署南投看守所113年第1季 

外部視察小組會議紀錄 

一、 時間：113年3月15日（星期五）下午15時00分 

二、 地點：本所3樓簡報室 

三、 主席：召集人陳學堂委員 

四、 出席人員：曾慶崇委員、馬冠中委員、葉怡伶委員、丁映君委員 

五、 列席人員：本所所長、秘書、戒護科長、總務科長、衛生科長 

六、 主席致詞： 

    所長、秘書、各位科長及委員好，首先非常榮幸再次來南投看守所

進行開會，本次為今年外部視察第一季的會議，感謝各位委員百忙之中

撥冗與會，希望大家不吝指教，持續合作提出完善有效之建議作為努力

的方向。 

七、 視察重點說明： 

    如視察報告。 

八、 主席結論： 

    本季會議圓滿結束，下一季會議擬訂於 113 年 6 月 14 日下午 3 點，

如有更正另行通知承辦人，感謝各位委員及同仁的配合及努力，落實透明

化原則，繼續為收容人及監所人員爭取權益，讓監所制度能更加完善。 

九、 散會。(16 時 20 分) 



 
 

  


